
 
系(所)將新聘專任教師之理由、資
格條件、進用日期等相關資料簽陳
校長 

奉核簽(含附件)E-mail人事室 

1.人事室辦理公告及收件 
2.收件截止後，資料轉交系所 

 

1.各系(所)將應徵人員基本資料建檔彙整  
2.召開系(所)教評會初審 

製發聘書 

校長批核 退回系(所) 

1.公告時間以 2 個月以上
為原則。 

2.簡章公告於本校人事室
及各院、系網頁、國科會
及教育部大專教師人才
網，並請國際處協助聯
繋至少 5 所海外姐妹校
大學公布簡章。 

3.應徵人數達 10 人以上
時，始進行甄選程序。若
有應徵人數未達 10人以
上之特殊情況時，經簽
奉校長核可，始可進行
甄選程序 

1.院、系、所注意應聘者之
國外學術經驗 

2.請注意系(所)之師資結
構，高職級師資應具一
定比例以上 

3.初審確定名單後，請向
通過初審之人員(正備
取)曾任職單位打聽其
人品素行 

1.院長再打聽、確認正取
人員之人品素行 

2.院教評會通過後，請用
人單位安排應徵者與
校長面談 

 

校長批核 

經系(所)相關會議審議通過之中、英文
甄選簡章，簽陳校長 

不同意 
退回系(所) 

通過 

不通過 

初審未通過 

1.召開系(所)教評會面試(含全英文教學演示) 
2.除已有該職級教師證書外，均應辦理著
作（博士論文）外審 

面試未通過 

附會議紀錄、及中、英文甄
選簡章 

 

通過 

不同意 
退回復議 

 

不同意 
退回復議 

 

不同意 
退回復議 

 

校長批核 

核准 

1.依規定進行著作(博士論文）外審程序  
2.召開院教評會 

校長批核 

校長批核 

通過 

核准 

提校教評會審議 

核准 

校長批核 

核准 

不通過 

不同意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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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退回復議 

核准 

通過 


